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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2014-088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为配合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神州

学人”）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计划的实施，聚焦于发展军

工主营业务，公司决定剥离与军工主营无关的资产。公司拟将本公司持有的大华

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40.10%股权、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股权、南

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4.04%财产份额、中金增储（北京）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10%股权、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股权、北京太极大

厦使用权、福州市长乐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号、23 号厂房、以及全资子公司

福州福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发发电”）持有的福州福发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100%股权、全资子公司福州尤卡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

卡斯”）持有的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股权等资产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

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力民生分别与本公司、福发发电、

尤卡斯签订一系列的《股权转让协议》、《出资转让协议》、《协议书》等，拟将本

公司持有的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40.10%股权、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46%股权、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4.04%财产份额、中金增储

（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股权、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北京太极大厦使用权、福州市长乐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号、23 号厂房、

以及子公司福发发电持有的福州福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子公司尤卡

斯持有的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股权等资产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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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上述资产的转让价格系依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出具的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神

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非主业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4）第 1110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序号 拟出售资产 评估结果（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1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40.10%股权 26,337.11 26,337.11 

2 
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00%股

权 
0 0 

3 
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04%

财产份额 
199.88 199.88 

4 
中金增储（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00%

股权 
1,391.12 1,391.12 

5 
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股

权 
3,147.23 3,147.23 

6 福州福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1.80 1.80 

7 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股权 0 0 

8 北京太极大厦使用权 2,720.19 2,720.19 

9 
福州市长乐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号、23 号

厂房 
2,485.69 2,485.69 

10 合  计 36,283.02 36,283.0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对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转让部分公司股权及其他资产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和表决上

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转让。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

港大厦 2015-666 号 

4、法定代表人：章高路 

5、注册资本：25,05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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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营业执照注册号：350000100025141 

7、税务登记证号：650152724216376 

8、成立日期：2000 年 11 月 06 日 

9、营业期限：2000 年 11 月 06 日至 2029 年 11 月 06 日 

10、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

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截至 2013 年末，国力民生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8.39 亿元，净资产为 7.56

亿元，营业收入为 17.95 亿元，净利润为 1.01 亿元。（经福建华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国力民生总资产为 19.79 亿元，净资产为 8.34 亿

元，营业收入为 14.68 亿元，净利润为 0.78 亿元（未经审计，以上数据为合并

报表中的财务数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大陆”）成立于 2003 年 01 月 28

日，现注册地为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口岸综合楼 34 号 510，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650000038002645，经营范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

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目前,大华大陆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30.00 40.10 

2 北京新荣拓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 40.00 

3 优欧弼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5,970.00 19.90 

4 合计 30,000.00 100 

大华大陆其他股东北京新荣拓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欧弼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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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2014 年 9 月财务、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财务状况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09 月 30 日 

总资产 66,389.68 73,332.63 

总负债 2,657.92 6,740.91 

股东权益 62,691.97 65,576.83 

经营状况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518.51 1,045.27 

投资收益 20,340.28 2578.28 

利润总额 20,801.79 3,202.89 

净利润 18,857.41 2,884.86 

注：上述 2013 年及 2014 年 9 月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到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持有大华大陆 40.1%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6,296.31 万元，评估值为

26,337.11 万元，评估增值 40.80 万元，增资率 0.16%。 

（二）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尔思”）是由本公司和信

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于 2000 年 07 月 26 日共同出资设立的合营企业，本公

司持有其 46%股权。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企业注册号为

4401011107075，法定代表人为叶玉青，注册地为广州市东莞庄路 110 号第五研

究所甲区 661 楼。经营范围：环保仪器、设备及其系统的技术研发；环保仪器、

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环保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环境试验设备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西尔思已停业多年，其营业执照已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该公司已

无剩余资产可供分配，本公司亦无需承担任何潜在负债。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

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西尔思 46%股权评估值为 0。 

（三）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蔚蓝”）是由 21 家股东

在南京市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本公司持有其 14.04%财产份额。其企

业注册号为 320100000152137，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华泰铁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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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地为南京市高淳县经济开发区恒盛路 5号 4号楼 238 室。经营范围：许

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因标的资产是一家合伙制投资企业，成立至今无收入，另因给企业执行事务

合伙人缴纳管理费造成累计亏损 152.76 万元。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采用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法进行评

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南京蔚蓝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210.04 万

元，评估值为 199.88 万元，评估减值 10.16 万元，减值率 4.84 %。 

（四）中金增储（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金增储（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增储”）是由中国黄

金集团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基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宁川旭科贸有限公司、航众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市中青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山西中青财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共同出资组建

成立，本公司持有其 10%股权。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企业注册号为

110000014272212，法定代表人为施卫东，注册地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景园北街 2 号 49 号楼 3 层 306 室。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非证券业务的投

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

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

业提供担保。）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中金增储 2013 年-2014 年 9 月财务、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3年 12月 31日 2014年 09月 30日 

总资产 14,904.32 14,111.20 

总负债 200.18 200.00 

股东权益 14,704.14 13,911.20 

经营业绩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868.70 -792.94 

净利润 -868.70 -792.94 

注：2013 年财务数据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采用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法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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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中金增储股权账面价值

2,200.00 万元，评估值为 1,391.12 万元，评估减值 808.88 万元，减值率 36.77 %。 

（五）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生命”）是一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成都市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本

公司持有其 10%股权。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00 万元，企业注册号为

510106000052575，法定代表人为张伟，注册地为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路 15 号。经

营范围：干细胞工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化；脐带血采集、检测、制备、

冻存和供应等；干细胞基因工程开发、技术服务、成功转化；生物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肿瘤及其他恶性疾病诊疗技术开发；美容、抗衰

老干细胞技术和产品的研究与应用、成果转化与交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四川新生命 2013 年-2014 年 9 月财务、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09 月 30 日 

总资产 31,281.82 35,819.79 

总负债 21,367.63 24,071.75 

净资产 9,914.19 11,748.0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846.96 11,703.70 

经营业绩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6,467.212 14,585.77 

利润总额 6,053.91 6,530.28 

净利润 5,063.87 5,424.97 

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130.25 5,057.00 

注：2013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审计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采用市场法和红利模型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四川新生命 10%股权账面价值

3,100.00 万元，评估值为 3,147.23 万元，评估增值 47.23 万元，增值率 1.52 %。 

（六）福州福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福州福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发技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

发发电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02 日，其注册资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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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0 万元，企业注册号为 350100100144985，法定代表人为杨超，注册地

为福州开发区马江路 25 号 2 号楼。经营范围：机械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安装、维修；机械产品零配件销售。 

出售福发技术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该孙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形，该公司亦无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福发技术 2013 年-2014 年 9 月财务、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3年 12月 31日 2014年 09月 30日 

总资产 23.57 21.18 

总负债 16.80 18.86 

股东权益 6.77 2.33 

经营业绩 2013 年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1.94 41.16 

利润总额 -2.11 -4.44 

净利润 -2.11 -4.44 

注：2013 年财务数据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止评

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福发技术股权初始投资 50.00 万元，评估

日净资产 2.33 万元，期末净评估值为 1.80 万元，评估减值 0.53 万元，减值率

22.75 %。 

（七）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发环境”）成立于 2000 年，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环境污染（水、气、声、固废等）防治技术研究开

发和防治工程承包、设计、施工、安装等业务，尤卡斯持有其 5%股权。 

2、资产情况及评估结果 

福发环境已停业多年，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已无剩余资产可供分配，本公司

亦无需承担任何潜在负债。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福发环境 5%股权评估值为 0。 

（八）北京太极大厦使用权 

1、基本情况 

太极大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院内，大厦实际用途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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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土地使用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实际使用

者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五研究所）。2011 年 12 月 11 日本公司前身福建福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五研究所（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五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以合作建房形式进行投资，兴建的太极

大厦中委托方拥有第 5-9 层（面积为 5150.46 平方米）30 年的使用权；2004 年

本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签订《地下车位使用权购买协议》

取得该大厦 30 个地下车位 30 年独家使用权。目前，太极大厦 5-9 层及 30 个地

下车位由本公司自用或出租使用中。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有关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评估结果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按实际办公用途进行评估。由

于标的资产没有产权，评估对象为一定时段的使用权，故采用收益法能较为准确

的测算出委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太极大厦 5-9 层及车位 30 年使用权的

资产账面原值 2,950.23 万元，账面净值 1,991.41 万元。评估价值为 2,720.19

万元，评估增值 728.79 万元，增值率 36.60%。 

（九）福州市长乐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号、23 号厂房 

1、基本情况 

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号、23 号厂房（房产证号：航房权证 H字第 10002867

号、航房权证 H 字第 10002868 号；土地使用权证号：闽航国用 2010 第 04208

号、闽航国用 2010 第 04209 号）位于福州市长乐市湖南镇鹏程路 18 号，房产证

登记用途为工业，《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地类用途为工业。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有关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资产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能较为准确的测算

出委估对象的市场价值。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金山空港工业集中

区 22 号、23 号厂房的资产账面原值 2,133.14 万元，账面净值 1,840.42 万元。

评估价值为 2,485.69 万元，评估增值 645.27 万元，增值率 35.06%。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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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各项资产的定价依据以天健兴业出具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非主业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4）第 1110 号】所列

各项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为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40.1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26,337.11 万元。国力民生于股权转让交割日之日起 1个月内将转让价

款以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应分配的期间损益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2、股权交割及期间损益：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由双方另行约定。评估基准

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归属本公司所有，由审计机构经审计确定期间损益的

金额。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二）广州西尔思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0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让价格为 0

元。 

2、股权交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三）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4.04%财产份额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199.88 万元。国力民生于股权转让交割日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转让价款

以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应分配的期间损益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2、股权交割及期间损益：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归属本公司所有，该金额须经双方一致确认。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四）中金增储（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0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1,391.12 万元。国力民生于股权转让交割日之日起 3 个月内将转让价

款以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应分配的期间损益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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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交割及期间损益：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归属本公司所有，由审计机构经审计确定期间

损益的金额。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中

金增储 2/3 以上股东同意本次转让事宜后生效。 

（五）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3,147.23 万元。国力民生于股权转让交割日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转让价

款以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应分配的期间损益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2、股权交割及期间损益：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由双方另行约定。目标股权

于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归属本公司所有，该金额须经双方一致确

认。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六）福州福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1.80 万元。国力民生于股权转让交割日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转让价款以

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应分配的期间损益一次性支付给福发发电。 

2、股权交割及期间损益：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归属本公司所有，该金额须经双方一致确认。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七）福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股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让价格为 0

元。 

2、股权交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八）北京太极大厦使用权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资产使用权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

础，转让价格为 2,720.19 万元。国力民生于资产使用权交割日之日起 1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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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2、资产使用权交割及期间租金归属：资产使用权转让交接手续完毕之日为

资产使用权交割日。太极大厦的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使用权交割日期间的租金收入

归属本公司所有。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九）福州市长乐金山空港工业集中区 22 号、23 号厂房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及支付方式：本次资产转让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转

让价格为 2,485.69 万元。国力民生于资产交割日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转让价款一

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2、资产交割日：资产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视为资产交割日。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转

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亦无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

况。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配合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计划的实施，聚焦于

发展军工主营业务，公司决定剥离与军工主营无关的资产。公司本次转让上述资

产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要求，便于突出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上述全部资产转让所得净收益约 640 万元

（暂未考虑转让过程中应支付的税费），将计入 2015 年的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

该笔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4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国力民生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0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议案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资产交易，

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便于突出公司军工主营业务，与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方向相一致，定价公允，此项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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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议案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事项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加强军工主营业务，为公司健康、持续

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资产出售。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1、神州学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2、神州学人本次出售资产系为突出军工主营业务，剥离与军工主营无关的

资产，本次交易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来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公允，有利于

公司突出主营业务，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公司规范运作，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神州学人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4、《股权转让协议》、《出资转让协议》、《协议书》； 

5、《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非主业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6、《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1 月 19 日 

http://quote.cfi.cn/quote_300356.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300356.html



